
关于印发《广东省建设厅大中型建设工程

初步设计审查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建设局(建委)、深圳市规划局，省直有关单

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大中型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管理，

规范审查程序，提高工程质量，节约投资，根据《广东省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法规的规定，我厅制定了《广

东省建设厅大中型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管理办法》,现印

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执行中如有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反

馈给我们。

二 0 0 八 年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广东省建设厅大中型建设工程

初步设计审查管理办法

笫一条 为加强我省大中型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管理，

规范审查程序，提高工程质量，节约投资，根据国务院《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

《广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法规，制定本办法。

笫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大中型建设工程初步设计

审查及其相关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下列建设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编制完成后，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广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

十九条的规定，向省或者地级以上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

初步设计审查：

(一)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和公众安全的大中型基础设

施、公用事业等项目；

(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

大中型建设工程项目；

(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大

中型建设工程项目。

大中型建设工程项目的具体划分标准，按照现行国家建

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标准执行。

第四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大中型建设工程

项目初步设计审查工作的组织实施。



地级以上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大中型建设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审查工作的组织实施。

第五条 大中型建设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实行分级审查制

度。

国家和省审批、核准或备案的大中型建设工程项目，由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和部门进行审查。

地级以上市和县(市)有关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本地

区的大中型建设工程项目，由工程项目所在地地级以上市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专家和部门进行审查。

第六条 建设单位申请初步设计审查，应当提交下列材

料：

(一)申请书。

(二)广东省大中型建设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审查申请

表。

(三)有关部门批准文件。主要包括：

1、项目立项批准文件；

2、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有

关规划设计要点的批准文件；

3、建设用地批准文件；

4、环保、消防、人防、安全生产、卫生防疫等行政主

管部门的的批准文件，涉及航空管制、地铁、风景名胜、航

道通航等方面的，须提供相关部门的审查意见。

(四)技术文件。主要包括：

1、拟建设场地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2、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按国家相关规定提供);

3、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包括节能设计专篇的说明书、图

纸、设计概算等)。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文件。

第七条 初步设计文件编制的内容和深度应当符合国家

有关规定和要求；其中建筑工程应当按照建设部《建筑工程

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执行；其他行业工程按照国家有关

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相近行业

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初步设计审查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初步设计的主要指标是否符合投资立项、城乡

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消防、安全生产、卫生等行政

主管部门的批复要求，设计单位是否严格执行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的审批意见；

(二)各有关专业工程技术规范和标准的执行情况，重

点是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条文的执行情况；

(三)是否满足国家规定的有关初步设计阶段的深度要

求；

(四)有关专业重大技术方案是否进行了技术经济分析

比较，是否安全、可靠；

(五)初步设计文件是否满足编制施工招标文件、主要

设备材料订货和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的需要；

(六)工程概算编制是否按照国家和广东省现行有关规

定进行编制，深度是否满足要求；



(七)初步设计内容是否合理。主要包括：

1、各有关专业设计是否符合经济美观、安全实用、保

护环境的要求；

2、工艺方案是否成熟、可靠，选用设备是否先进、合

理，设计方案是否优化；

3、是否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土地、能源、水资

源和材料；

4、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是否适用、可靠。

第九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单位报送的申请材

料进行审核，符合法定条件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

关部门和专家召开初步设计审查会议进行审查，并形成书面

审查意见。

设计单位应当对专家提出的修改意作出是否采纳的书

面意见，并报组织审查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初步设计审

查专家库，加强对其所建专家库及评审专家的管理，但不得

以任何形式控制、干预或者影响评审专家的具体评审活动。

第十一条经审查符合规定条件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批复。

第十二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法规、规章

以及技术规范的规定和要求严格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作出不予同意的批复意见，并责令改正：

(一)设计依据不正确或不充分的；

(二)不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



度规定，有重要缺项的；

(三)不符合现行建设工程强制性标准，以及采用落后、

淘汰技术、设备或材料等不符合现行技术产业政策和管理规

定的；

(四)设计存在严重不合理问题的；

(五)违反国家基本建设程序的。

第十三条初步设计批复文件应当对相关审查内容提出

具体明确的意见。

笫十四条初步设计一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

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当由原勘察设计单位修改或经其书面

同意，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勘察设计资质等级的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单位修改；并由建设单位将调整、修改后的初步

设计报请原审查部门重新审查批准。其中，涉及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投资规模等主要内容的调整还须经原项目立项及

有关部门同意后，再办理有关调整初步设计审查的批复手

续。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应当对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和时效性

负责。

第十六条建设单位及有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格

执行国家基本建设程序，对应进行初步设计审查而未报有关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有关部门和单位不得办理施工图

审查等手续。

第十七条有关部门或单位从事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

及相关活动违反有关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

理条例》和《广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

附件：广东省大中型建设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审查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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